
國家發展委員會第80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10月 19日(星期一)下午2時30分

地點：本會寶慶辦公區610會議室

出席：龔明鑫                       李孟諺(廖耀宗代)

吳澤成(林傑代)          張景森

黃致達                       徐國勇(邱昌嶽代)   

蘇建榮                       潘文忠(林騰蛟代)

王美花(陳怡鈴代)             林佳龍(陳彥伯代)   

許銘春(王厚誠代)             陳吉仲(張致盛代)   

陳時中(廖崑富代)             張子敬(葉俊宏代)   

李永得(蕭宗煌代)             吳政忠(陳宗權代)   

黃天牧(許永欽代)             楊長鎮(鍾孔炤代)

夷將‧拔路兒(王美蘋代)       楊金龍(嚴宗大代)   

朱澤民(蔡鴻坤代)

列席：游建華　高仙桂  廖耀宗  張斗輝  黃永泰  劉國列  

吳欣修  王正芳  黃登福  郭宗孟  林逢祺  張朝能  

吳明蕙  張富林  詹方冠  林至美  李  奇  楊淑玲  

黃文彥  徐耀浤  陳美菊  莊明芬  

一、本會第79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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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備查。

二、國家發展委員會提報「整體公共建設計畫執行情形」一案，

報請公鑒。

決定：

(一) 洽悉。

(二)109年國家整體建設經費執行將進入最高峰期，第 4季

尚須執行3成以上之經費，方能達到 95%之經費達成目

標，請各部會持續掌握所屬公共建設計畫執行進展情

形，倘有可提前辦理之工作，仍請覈實評估經費需求，

循預算程序請增經費，並請行政院主計總處協助。

(三)目前公共建設計畫前瞻第 2 期特別預算達成率為

69.34%，檢視前 2年同期整體公共建設執行實績，截

至9月底應達76%之目標，尚有差距，請各部會強化計

畫風險管理機制，確實評估可能受影響之金額，並研

提因應對策予以改善。

(四)110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已排入立法院審議事項，整體

公共建設規模已達 5,340億元，其中前瞻基礎建設特

別預算編列1,041億元，目前「軌道建設」有多項計畫

處於規劃階段，尚未支用規劃設計經費，已成立法院

本會期審議時關注焦點，請交通部確實掌握軌道建設

規劃作業之進展及經費撥付情形。

三、行政院交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陳報「前鎮漁港建設專案(

中長程)計畫」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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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業經相關機關（單位）召開多次會議，原則支持

推動。鑒於本計畫以提升前鎮漁港水產衛生安全，建立

友善外籍船員環境設施，結合產、銷、用及觀光休憩，

形塑前鎮漁港風華再造為目標，有助於鞏固前鎮漁港

遠洋漁業核心競爭力，並提升我國際人權照護形象，

本案原則同意。

(二)本計畫經費由公共建設預算支應，有關計畫各工項經

費推估基準、後續年度經費等，請農委會考量執行能量

核實檢討編列，於基本設計階段確實依據「公共建設工

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及「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

冊」規定辦理，並循年度公共建設先期作業提報審議。

(三)本案經費涉及補助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請農委會確

實依據「漁港法」、「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

法」、「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

算執行應注意事項」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計畫補

助基準」等補助比率、上限及相關規定辦理。另興建設

施涉及產權部分，請依相關規定辦理，並敘明產權歸

屬，以利後續營運管理權責劃分。

(四)有關經濟效益評估及財務計畫部分，後續仍請農委會

評估民間參與可行性，並研擬優先導入民間資源之營

運管理計畫，滾動檢討本計畫之經濟與財務效益。

(五)本計畫港區建設宜通盤考量區域多元發展與在地需求，

避免造成設施閒置及低度使用等情形。

(六)本案後續計畫執行，請農委會統籌整合相關部會與高

雄市政府並掌握時程，俾利計畫如期如質落實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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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院交議，海洋委員會陳報「向海致敬-海域潔淨與開放

總體計畫(草案)」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

(一)鑒於「向海致敬」係屬行政院重要政策，且業經院長、

政務委員召開專案報告等會議，計畫內容符合前開歷

次會議研商結果，以及「潔淨海洋」、「開放海洋」等政

策目標，鼓勵民眾潔淨海洋、認識海洋、親近海洋及走

進海洋，藉由全民參與，深植海洋意識，有助於藍色

國土的發展，打造我國成為永續海洋國家，建議原則

同意。

(二)本案計畫名稱修正為「向海致敬-海域潔淨與開放總體

計畫」，計畫期程為 109年 6月至110年 12月止，總經

費需求26億 3,414萬元。後續請海洋委員會等 14個部

會確實依計畫內容分工並滾動檢討需求，落實執行及

建立管制節點，如期如質完成各項工作。

(三)本案屬跨部會整合型之總體計畫，請海洋委員會協同

各部會建立相關工作橫向連繫機制，並加強與地方政

府溝通協調海域活動開放相關事宜，以及建立民眾的

通報機制，隨時檢視海洋環境、海域安全、海洋產業、

海洋教育等層面資源投入及分配之妥適性，依海洋發

展策略布局，適時協調處理，以發揮此總體計畫之資

源整合綜效。

臨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4時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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